郑州市律师行业自媒体运营账号
备案承诺书

致：郑州市律师协会
我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全称，以下简称“本所”）的负责人。根据《郑州市律师行业网络推广行为管理规定（试行）》《郑州市律师事务所、律师与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违规合作处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本所就开展的郑州市律师行业自媒体运营账号备案活动，向郑州市律师协会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
（一）严守政治底线。本所及本所律师在自媒体账号运营中，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发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
（二）维护国家安全。不利用时政新闻、社会热点事件“蹭热度”进行渲染炒作，不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不制造党群对立，不激化社会矛盾，确保网络言论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
二、严格执行账号实名与备案管理
（一）落实实名认证。本所及本所律师注册的自媒体账号（包括但不限于短视频、直播、图文类平台），将严格按照规定完成实名认证。
（二）规范主页公示。在账号主页显著位置公示：律师事务所名称、执业许可证号、办公地址、联系电话（律师账号还需公示执业证号）。
（三）视频显著标识。在直播或短视频推广中，将在开头显著位置持续或多次明示律所名称、律师姓名及执业证号。
（四）及时报备变更。如账号发生注册主体变更、运营模式调整或备案信息变更，本所承诺在15个工作日内向郑州市律师协会申请变更备案。
三、规范网络推广内容与执业行为
（一）内容真实严谨。承诺发布的推广内容真实、准确、得体，不使用“最高”“最佳”“第一”等绝对化用语，不进行虚假、夸大或误导性宣传。
（二）禁止违规炒作。不通过网络披露、散布国家秘密、当事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未成年人信息；不恶意炒作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借舆论压力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三）禁止不当承诺。不承诺办案结果，不明示或暗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特殊关系，不贬低同行或进行不正当竞争。
（四）合规收费管理。网络推广获客后，将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签订书面合同、统一收取费用并开具合法票据，严禁律师个人私自收费或通过第三方账户收取法律服务费。
四、严防违规合作与非律师操控
（一）杜绝违规合作。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不与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法咨公司）以出资、控股、参股、合伙、代持等方式进行违规合作；不向法咨公司支付业务介绍费、回扣等利益输送。
（二）严禁非律师操控。本所承诺，不将自媒体账号交由非律师人员（如法咨公司人员、营销号团队）操盘运营。
（三）严控人员参与。严禁非律师人员利用本所账号独立接待当事人、解答法律问题、分析案件或承诺收费。实习人员仅能在律师指导下从事辅助工作。
（四）禁止虚假宣传。不利用人工智能（AI）伪造身份、案例或文书进行宣传，不通过剪接拼凑、断章取义制作不实信息。
五、履行内部管理与审核责任
（一）建立审核机制。本所已建立健全网络推广内容审查机制，对拟发布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进行合规性审查，并保留审查记录。
（二）专人负责管理。本所已指定 _________（姓名）作为网络推广合规负责人，负责账号的日常管理、内容审核及违规自查。
（三）保存推广记录。本所承诺妥善保存网络推广相关记录（包括审核记录、发布内容、时间、渠道等），保存期限自发布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四）年度自查报告。本所承诺于每年1月31日前向郑州市律师协会提交上一年度的网络推广合规自查报告。
六、承担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如本所在自媒体运营过程中违反上述承诺，或出现违法违规推广行为，本所自愿接受郑州市律师协会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给予的行业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训诫、警告、通报批评、公开谴责、中止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日期：2026年____月____日

